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

「石斑魚虹彩病毒不活化疫苗之種毒生產與疫苗生產技術(注射型)」
特性簡介
一、簡介：1.虹彩病毒不活化疫苗種毒生產技術：
使用「虹彩病毒科中Ranavirus病毒屬不活化病毒作為種毒株」，並以「馴化石斑魚腎細胞」生產具高力價及高抗原性之抗原。
2.疫苗生產技術：

利用組織細胞培養方式進行病毒生產，再加入市售商品化的魚用疫苗佐劑，以特定乳化方式進行疫苗生產，並包含疫苗效價檢定技術資料。

3.疫苗種類：死毒油性疫苗。
4.效能：預防石斑魚虹彩病毒症。
5.適用魚種：龍膽石斑及點帶石斑。
6.免疫時機：兩寸半或體重大於10克。
7.用法：每次0.1 ml /尾魚，建議免疫兩次並間隔14天以上。
8.免疫部位：腹腔內。
9.停藥期：6個月。
10疫苗有效期：12個月(暫定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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